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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
王晓毅　

以就地安居乐业，进而使传统村落得

以维持下来。但在当今城市文明主导

的社会中，传统村落往往成为城市消

费的一部分，传统村落文化逐渐成为

城市文化快餐，旅游开发对传统村落

的保护和改造多是迎合了城市消费者

的需要，传统村落的生活被臆造成一

种精致的、悠闲的文化。其间，传统村

落文化不但得不到较好的传承，反而

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新文化的冲击。在

这样的传统村落中，作为传统村落核

心内容的社会关系没有被保留下来，

村民邻里间的互助关系越来越多地被

经济利益关系所取代。因而旅游开发

并不是传统村落保护的唯一方式，而

且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

要保护传统村落，首先要了解传统

村落是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变化的。传统

村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产生的，

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传统村落形式的多

样性。从需求上讲，传统村落大体上有

三类：第一类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的

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

华，是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的根基。当下，

传统村落的保护受到各方越来越多的重

视，仅列入建设部前三批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的就有2555个村落。但是应该把传

统村落保护成什么样子还不清晰。

已知保护成功的案例大多是旅游

开发，即通过吸引游客来维持传统村

落的延续。旅游开发得当可以使传统

村落的建筑得以保存，使传统的生产

生活方式得以延续，使村落的居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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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比如在西南地区，村庄的格

局与当地的稻作文化相互融合并一直延

续至今。从村庄选址到水源规划、道路

修建都是为了满足农耕文化的需要。传

统村落与周边的耕地、山林等自然景观

相得益彰，形成良好的生态景观。在一

些高山地区形成了山地的农牧兼做格

局，传统村落恰恰是满足产地农牧业的

综合需求，房舍错落有致地分散在山谷

中，既可以方便农民的农业耕作和放牧

牲畜，也便于村民之间的相互交往和举

行文化社会仪式。尽管随着时代变迁和

社会进步，比如交通工具的改变、农村

用电的普及，这些村落也发生了相应的

变化，但是其传统村落文化的核心没有

改变，这类村庄是活的村落，村在、村

民在、文化在。第二类是满足防卫需要

的传统村落。在北方长城沿线及东南、

西南地区有一些传统村落，通常修建在

地势险要的地方，有坚固的围墙或箭

楼，易守难攻，其主要用途是防御外来

的攻击。但是随着社会安定，村庄的防

御功能已经完全消失。第三类则是目前

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那些保存完好且规模

较大的传统村落，这些村落往往与商业

或官场文化密切相连。这些村落在修建

时多耗资巨大，但是随着岁月流逝日渐

衰落。借助旅游开发，这些村落虽然还

能重现往日光鲜，但是其文化意义已经

完全不同以往。

正是因为传统村落并非一成不变，

其建筑格局、村民和文化都处在变化

中，所以才是活的、有生命的传统村落。

因此，保护传统村落更重要的不是简单

地修旧如旧，保留其传统的外形，而是

要反映传统村落中的村民、建筑和文化

在适应性的变化过程中相互融合、共同

发展的进程。传统村落的保护过程应该

是适应性变化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复

制保存过程。

传统村落保护的重点首先是村落文

化，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

传统村落文化要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传

承。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村落、村民

和文化都还在的传统村落应该成为保护

的重点。保护传统村落首先是保护当地

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受外来力量的破坏

和冲击，而不是一味取悦外来的游客。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农业

和畜牧业的消失，与这种生产方式相结

合的村民和村落仍然存在，但是他们面

临着压力。比如对农民建房的补贴往往

要求农民向城镇和公路沿线搬迁，并按

照统一规划的方式建筑房屋，这些要求

尽管对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有所

帮助，但是却会打破传统村落中人、村

落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破坏传统村落的

多样性；交通工具的改变和道路的修

建，乃至村落中交往方式和娱乐方式的

改变，对村落的布局和村落生活也都产

生很大的影响。如何在这种压力下找到

一条自我发展的道路，是传统村落保护

必须解决的问题。

作为政府主管部门，可以进行一些

试点，在一些传统的农业或农牧混合地

区，探讨如何使传统的村落与已经开始

发生变化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相互适

应，在变化的过程中实现人、村落、农

牧业生产和周边环境的相互融合，实现

新的平衡。这个意义上的传统村落保护

并不是要保护那些有着复杂建筑和悠久

历史的大型古村落，而是要发掘在现代

社会中成功保存和适应性转型的活生生

的传统村落。我们可以将这种保护称为

保护活着的传统村落，在这种保护中农

民的主体性是最重要的，外来的专家只

需当好协助者，要谨防专家以设计者的

身份取代农民的主体地位。

除了这种保护方式以外，功能性转

化也是保护方式之一。也就是我们所说

的那些传统村落还在但文化载体已经不

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将村落保护起来

进而发挥完全不同的功能也是一种保

护方式。评价一个功能转换的传统村落

保护是否成功的标准不应该是原汁原味

的传统村落文化是否还在，而是这种转

换是否自然。现在一些旅游开发完全打

乱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代之以各种商业

化的表演，在一些著名的传统村落中游

客如织，原有居民甚至被排斥在村落之

外。开发既不能给当地原有居民带来利

益，也不能满足城市消费者消费村落文

化的需求，那么这种转换就是失败的。

在传统村落的功能转换性保护中，要注

意村落居民的参与，有了他们的参与，

才能彰显出村落的乡土感和历史感，才

能使功能的转换显得自然。

对于那些我们所说的已经死亡了的

传统村落，尽管建筑还在，但是人和文

化都不在了。这些村庄跟殷墟或兵马俑

一样已成为历史的遗迹，是记载了文化

的符号。对于这类传统村落的保护就要

像保护历史遗迹一样，把它们当成文物

加以保存，而不是活化这些村落。

此外，比保护有形的传统村落更重

要的是如何理解和保护传统村落背后

丰富的无形资产，并加以发扬光大。比

如传统村落的规划中会考虑风水，一些

村落的规划中有风水林，其实质是保护

村庄赖以生存的水源地，体现了在居住

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许多村落的建

筑充分地考虑到光的利用，房屋的设计

考虑到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可

见，保护传统村落并不是简单地将有形

资产保护起来并通过吸引游客实现经济

发展就可以实现的。保护传统村落的核

心首先是人，是生活在传统村落中的人

及其文化，其次是深入研究和保护传统

村落所包含的智慧和思想，保护其有形

的建筑可能是第三位的任务，而吸引游

客旅游观光可能是更次要的任务，切不

可喧宾夺主，将旅游开发看作传统村落

保护的首要任务。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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